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８６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暂停申购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

Ａ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１８６２ ００１８６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是 是

注：本基金尚未开通基金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东方红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所有销售机构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起暂

停接受申购申请，在暂停申购期间本基金的赎回业务正常办理。

（

２

）关于恢复本基金申购业务的时间，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

３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ｆｈａｍ．ｃｏｍ

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９２００－８０８

咨询。

（

４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1日

股票简称:司尔特 股票代码:002538� � � �公告编号:2015-76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证券简称:15司尔债

证券代码:112295

上市时间:2015年12月23日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绪言

重要提示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或“司尔特”）董事会成员已批准

该上市公告书，确信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

和连带的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对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上市申请及相关事项的审查，均不构成对本期债券的价值、收益及兑付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任何

保证。

发行人主体评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评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上市前， 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

２９５

，

７００．８４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本期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１４

，

２１１．８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算

术平均值），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本期债券上市前，公司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合并口径

资产负债率为

２６．３７％

，母公司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３１．２１％

。发行人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本次债券上市交

易场所是深圳证券交易所。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资信”）在初次评级结束后，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对发行主体

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在跟踪评级过程中，鹏元资信将维持评级标准的一致性。定期跟踪评级每年

进行一次，在受评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主体发布年度报告后两个月内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本期债券上市前后，若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出现重大变化将影响本期债券双边

挂牌交易。本公司承诺，若本期债券无法双边挂牌，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期债券上市前向本公司回售全部或

部分债券认购份额。本期债券上市后的流动性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根据《关于发布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２０１５

年修订）

＞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要

求，本期债券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可以面向公众投资者以

及合格投资者发行上市。但提醒投资者注意，根据《通知》第二条的衔接安排，如发行后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

出现调整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情形，则本期债券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公众投

资者不得再买入本期债券，原持有债券的公众投资者仅可选择持有到期或者卖出债券，如出现上述情形将

影响本期债券的流动性。特提示欲参与本期债券发行的全体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谨慎投资。

发行人在向深交所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时，已与上市推荐人就债券终止上市的后续安排签署协议，约定

如果债券终止上市，发行人将委托该上市推荐人提供终止上市后债券的托管、登记等相关服务。

第二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Ａｎｈｕｉ Ｓｉｅｒｔ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金国清

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司尔特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３８

注册资本：

７１８

，

１２０

，

２８３

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

办公地址：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汪溪园区

邮政编码：

２４２３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６３－４１８１５９０

传真：

０５６３－４１８１５２５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４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６９０

税务登记证号：宣国税国字

３４２５２４１５３４４３１８７

号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ｓｉｅｒｔｅ．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ａｈｓｉｅｒｔｅ＠１６３．ｃｏｍ

经营范围：复合肥料、专用肥料及水溶肥料研发、生产、销售，硫酸、磷酸一铵、磷酸二铵、硫酸钾、合成

氨、碳铵及副盐酸、铁粉、磷石膏生产、加工、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化肥、农地

膜、农机具的购销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设计、制作、发

布本企业形象及产品广告；硫铁矿、高岭土的开采、加工和销售（其中：硫铁矿、高岭土的开采、加工由分公司

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公告的公开发行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第三节 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债券名称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１５

司尔债”）。

二、债券发行总额

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

３

亿元。

三、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本期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８２０

号文件核准公开发行。

四、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询

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发行完毕。

（二）发行对象

１

、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２

、网下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

禁止购买者除外）。

五、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六、债券面额及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平价发行。

七、债券期限存续期限

本期债券存续期为

５

年期，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八、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１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３

年固定不变，为

４．９８％

。如发行人行使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

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

期限后

２

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２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

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利率的乘积之和；于本金支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

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持有的本期债券到期最后一期利息及票面金额之和。

３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发行首日，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４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

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５

、付息日：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每年的

１１

月

１９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

年的

１１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６

、兑付日：兑付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若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７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

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２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

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

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自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

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

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

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九、债券信用等级

根据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

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

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十、募集资金的验资确认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３

亿元，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众环海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网上及网下发行认购资金到位情况、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

号为众环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１０１１７

号以及众环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１０１１８

号的验资报告。

十一、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无担保。

十二、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一、债券上市核准部门及文号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５

］

５２０

号文同意，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交易。本期债券简称“

１５

司尔债”，证券代码“

１１２２９５

”。本期债券上市前

后，若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出现重大变化将影响本期债券双边挂牌交易。本公司承

诺，若本期债券无法双边挂牌，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期债券上市前向本公司回售全部或部分债券认购份额。

本期债券上市后的流动性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二、本期债券上市托管基本情况

根据债券登记机构提供的债券登记证明，本期债券已全部登记托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

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一、最近三年一期财务会计资料

（一）合并财务报表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２６７

，

７７８

，

４１２．１２ ２

，

１２３

，

５９０

，

９５５．８２ １

，

４８４

，

４１４

，

６３３．２６ １

，

２５８

，

８２５

，

２０３．７５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７４８

，

４５６

，

３８０．４２ １

，

２５５

，

８２５

，

３３１．８４ １

，

１９１

，

６４７

，

２４６．９０ ９２７

，

４９９

，

７６８．９８

资产总计

４

，

０１６

，

２３４

，

７９２．５４ ３

，

３７９

，

４１６

，

２８７．６６ ２

，

６７６

，

０６１

，

８８０．１６ ２

，

１８６

，

３２４

，

９７２．７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７２２

，

６８６

，

６１１．９７ １

，

２７３

，

４８１

，

５１３．４９ ９９０

，

７３１

，

１７６．５８ ５８４

，

９８０

，

３６３．０６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３６

，

５３９

，

８０２．５３ ３３９

，

１７６

，

３７８．３８ ３３

，

０４０

，

７９３．２９ ３１

，

０５７

，

７４３．６３

负债合计

１

，

０５９

，

２２６

，

４１４．５０ １

，

６１２

，

６５７

，

８９１．８７ １

，

０２３

，

７７１

，

９６９．８７ ６１６

，

０３８

，

１０６．６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２

，

９５７

，

００８

，

３７８．０４ １

，

７６６

，

７５８

，

３９５．７９ １

，

６５２

，

２８９

，

９１０．２９ １

，

５７０

，

２８６

，

８６６．０４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合计

２

，

９５７

，

００８

，

３７８．０４ １

，

７６６

，

７５８

，

３９５．７９ １

，

６５２

，

２８９

，

９１０．２９ １

，

５７０

，

２８６

，

８６６．０４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股

东权益）总计

４

，

０１６

，

２３４

，

７９２．５４ ３

，

３７９

，

４１６

，

２８７．６６ ２

，

６７６

，

０６１

，

８８０．１６ ２

，

１８６

，

３２４

，

９７２．７３

２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２

，

４４４

，

３５２

，

０４０．５９ ２

，

３７８

，

３６２

，

１０５．３３ ２

，

２２３

，

８６４

，

６０４．８０ １

，

８５４

，

９８３

，

１３７．３４

二、营业总成本

２

，

２３４

，

８０４

，

８６７．２４ ２

，

２３０

，

４８８

，

３８３．３５ ２

，

１２１

，

８４８

，

１２５．３７ １

，

６６９

，

８１０

，

１２４．０６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

列）

２１０

，

８７７

，

９１１．１７ １４７

，

８７３

，

７２１．９８ １０２

，

０１６

，

４７９．４３ １８５

，

１７３

，

０１３．２８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

号填列）

２２５

，

８２３

，

６８６．８７ １６９

，

９２５

，

８３７．９９ １３１

，

５２０

，

４４９．９８ ２０２

，

０２１

，

１２３．３６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

列）

１９２

，

３２１

，

８８４．４１ １４４

，

０６８

，

４８５．５０ １１１

，

６０３

，

０４４．２５ １７０

，

６８４

，

８８９．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１９２

，

３２１

，

８８４．４１ １４４

，

０６８

，

４８５．５０ １１１

，

６０３

，

０４４．２５ １７０

，

６８４

，

８８９．５３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７８

，

０３１

，

８８７．３９ ３１

，

８４０

，

２６５．８３ １６

，

１３１

，

２６９．０８ ９３

，

５０３

，

２７７．６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１

，

３２７

，

９６８．１６ －２２８

，

０９２

，

４００．６１ －２５９

，

００１

，

５３７．３６ －３８８

，

０５０

，

５４６．７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６７

，

２１２

，

２５９．６４ １１３

，

５０９

，

１２３．０９ ２６９

，

９９２

，

５９５．７１ －１２

，

３５１

，

１４５．２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６３

，

９１６

，

１７８．８７ －８２

，

７４３

，

０１１．６９ ２７

，

１２２

，

３２７．４３ －３０６

，

８９８

，

４１４．４３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９９

，

４８２

，

３４５．４６ １８２

，

２２５

，

３５７．１５ １５５

，

１０３

，

０２９．７２ ４６２

，

００１

，

４４４．１５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７６３

，

３９８

，

５２４．３３ ９９

，

４８２

，

３４５．４６ １８２

，

２２５

，

３５７．１５ １５５

，

１０３

，

０２９．７２

（二）母公司财务报表

１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５４５

，

７３０

，

５９１．０７ ２

，

１２３

，

５９０

，

９５５．８２ １

，

４８４

，

２８７

，

３７３．９１ １

，

２６３

，

６８１

，

６９２．２７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７５３

，

１６２

，

９８９．７０ １

，

２５５

，

８２５

，

３３１．８４ １

，

２４１

，

６２４

，

４６７．０１ ９７７

，

４７０

，

４３４．９３

资产总计

４

，

２９８

，

８９３

，

５８０．７７ ３

，

３７９

，

４１６

，

２８７．６６ ２

，

７２５

，

９１１

，

８４０．９２ ２

，

２４１

，

１５２

，

１２７．２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００５

，

３３３

，

２３５．２０ １

，

２７３

，

４８１

，

５１３．４９ １

，

０３９

，

５２８

，

１４３．５９ ６３８

，

８９６

，

６５２．２９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３６

，

５３９

，

８０２．５３ ３３９

，

１７６

，

３７８．３８ ３３

，

０４０

，

７９３．２９ ３１

，

０５７

，

７４３．６３

负债合计

１

，

３４１

，

８７３

，

０３７．７３ １

，

６１２

，

６５７

，

８９１．８７ １

，

０７２

，

５６８

，

９３６．８８ ６６９

，

９５４

，

３９５．９２

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２

，

９５７

，

０２０

，

５４３．０４ １

，

７６６

，

７５８

，

３９５．７９ １

，

６５３

，

３４２

，

９０４．０４ １

，

５７１

，

１９７

，

７３１．２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股东权益）总计

４

，

２９８

，

８９３

，

５８０．７７ ３

，

３７９

，

４１６

，

２８７．６６ ２

，

７２５

，

９１１

，

８４０．９２ ２

，

２４１

，

１５２

，

１２７．２０

２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２

，

４４４

，

３５２

，

０４０．５９ ２

，

３７８

，

３６２

，

１０５．３３ ２

，

２２２

，

９８１

，

９３９．００ １

，

７２９

，

４６３

，

９６７．１８

二、营业总成本

２

，

２３４

，

７９２

，

７０２．２４ １

，

９６６

，

５９５

，

４９３．５８ ２

，

１２０

，

８２３

，

３３１．０６ １

，

５４３

，

３８０

，

０８８．６６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

”号填

列）

２１０

，

８９０

，

０７６．１７ １４６

，

８１０

，

６７９．３４ １０２

，

１５８

，

６０７．９４ １８６

，

０８３

，

８７８．５２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

号填列）

２２５

，

８３５

，

８５１．８７ １６８

，

８７２

，

８４４．２４ １３１

，

６６２

，

５７８．４９ ２０２

，

９３１

，

９８８．６０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号填

列）

１９２

，

３３４

，

０４９．４１ １４３

，

０１５

，

４９１．７５ １１１

，

７４５

，

１７２．７６ １７１

，

５９５

，

７５４．７７

３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７６１

，

９６４

，

０２７．５０ ３１

，

９６７

，

５２５．１８ １６

，

４６４

，

７７３．４９ １４３

，

００８

，

０１８．８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

，

２８７

，

０６７

，

６９７．４４ －２２８

，

０９２

，

４００．６１ －２５９

，

００１

，

５３７．３６ －４３８

，

０１６

，

０５１．７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４６７

，

２１２

，

２５９．６４ １１３

，

５０９

，

１２３．０９ ２６９

，

９９２

，

５９５．７１ －１２

，

３５１

，

１４５．２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７

，

８９１

，

４１０．３０ －８２

，

６１５

，

７５２．３４ ２７

，

４５５

，

８３１．８４ －３０７

，

３５９

，

１７８．１９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９９

，

４８２

，

３４５．４６ １８２

，

０９８

，

０９７．８０ １５４

，

６４２

，

２６５．９６ ４６２

，

００１

，

４４４．１５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１

，

５９０

，

９３５．１６ ９９

，

４８２

，

３４５．４６ １８２

，

０９８

，

０９７．８０ １５４

，

６４２

，

２６５．９６

二、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１

、合并报表口径

项目

２０１５．９．３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

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４０１

，

６２３．４８ ３３７

，

９４１．６３ ２６７

，

６０６．１９ ２１８

，

６３２．５０

总负债（万元）

１０５

，

９２２．６４ １６１

，

２６５．７９ １０２

，

３７７．２０ ６１

，

６０３．８１

全部债务（万元）

５７

，

７９８．４９ ８３

，

７６７．００ ６４

，

６５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万元）

２９５

，

７００．８４ １７６

，

６７５．８４ １６５

，

２２８．９９ １５７

，

０２８．６９

营业总收入（万元）

２４４

，

４３５．２０ ２３７

，

８３６．２１ ２２２

，

３８６．４６ １８５

，

４９８．３１

利润总额（万元）

２２

，

５８２．３７ １６

，

９９２．５８ １３

，

１５２．０４ ２０

，

２０２．１１

净利润（万元）

１９

，

２３２．１９ １４

，

４０６．８５ １１

，

１６０．３０ １７

，

０６８．４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９

，

２３２．１９ １４

，

４０６．８５ １１

，

１６０．３０ １７

，

０６８．４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万元）

１７

，

９４４．４０ １２

，

５０９．３７ ８

，

６２９．２７ １５

，

６１３．２０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４７

，

８０３．１９ ３

，

１８４．０３ １

，

６１３．１３ ９

，

３５０．３３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２８

，

１３２．８０ －２２

，

８０９．２４ －２５

，

９００．１５ －３８

，

８０５．０５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４６

，

７２１．２３ １１

，

３５０．９１ ２６

，

９９９．２６ －１

，

２３５．１１

流动比率

３．１４ １．６７ １．５０ ２．１５

速动比率

２．４０ １．０６ １．１０ １．４９

资产负债率

２６．３７％ ４７．７２％ ３８．２６％ ２８．１８％

债务资本比率

１６．３５％ ３２．１６％ ２８．１２％ １６．９３％

营业毛利率

１７．５８％ １７．３１％ １５．５６％ １８．３０％

总资产报酬率

７．４２％ ７．２２％ ６．９０％ １０．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３８％ ８．４３％ ６．９３％ １１．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９．７４％ ７．３２％ ５．３６％ １０．４６％

ＥＢＩＴＤＡ

（万元）

３４

，

８４２．２０ ３１

，

２１３．８１ ２３

，

８２７．０５ ２６

，

７６６．１６

ＥＢＩＴＤＡ

全部债务比

６０．２８％ ３７．２６％ ３６．８６％ ８３．６４％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保障倍数

７．１７ ６．４２ ６．５９ ９．４１

利息保障倍数

５．６５ ４．５０ ４．６４ ８．１０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３９．７２ ７３．１７ ６６．８５ １２１．１６

存货周转率（次）

３．１０ ３．３８ ４．７９ ５．５８

２

、母公司报表口径

项目

２０１５．９．３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

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４２９

，

８８９．３６ ３３７

，

９４１．６３ ２７２

，

５９１．１８ ２２４

，

１１５．２１

总负债（万元）

１３４

，

１８７．３０ １６１

，

２６５．７９ １０７

，

２５６．８９ ６６

，

９９５．４４

全部债务（万元）

５７

，

７９８．４９ ８３

，

７６７．００ ６４

，

６５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万元）

２９５

，

７０２．０５ １７６

，

６７５．８４ １６５

，

３３４．２９ １５７

，

１１９．７７

流动比率

１．５４ １．６７ １．４３ １．９８

速动比率

１．０１ １．０６ １．０５ １．３７

资产负债率

３１．２１％ ４７．７２％ ３９．３５％ ２９．８９％

债务资本比率

１６．３５％ ３２．１６％ ２８．１１％ １６．９２％

营业总收入（万元）

２４４

，

４３５．２０ ２３７

，

８３６．２１ ２２２

，

２９８．１９ １７２

，

９４６．４０

利润总额（万元）

２２

，

５８３．５９ １６

，

８８７．２８ １３

，

１６６．２６ ２０

，

２９３．２０

净利润（万元）

１９

，

２３３．４０ １４

，

３０１．５５ １１

，

１７４．５２ １７

，

１５９．５８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７６

，

１９６．４０ ３

，

１９６．７５ １

，

６４６．４８ １４

，

３００．８０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１２８

，

７０６．７７ －２２

，

８０９．２４ －２５

，

９００．１５ －３８

，

８０５．０５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４６

，

７２１．２３ １１

，

３５０．９１ ２６

，

９９９．２６ －１

，

２３５．１１

营业毛利率

１７．５８％ １７．３１％ １５．５６％ １９．６１％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３９．７２ ７３．１７ ６６．８２ １１２．９６

存货周转率（次）

３．１０ ３．３８ ４．７８ ５．１２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

短期债务

＝

短期借款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债务

＝

长期借款

＋

应付债券

全部债务

＝

长期债务

＋

短期债务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负债合计

／

资产合计

债务资本比率

＝

全部债务

／

（全部债务

＋

所有者权益）

营业毛利率

＝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营业收入

总资产报酬率

＝

（利润总额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平均资产总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计算；

ＥＢＩＴＤＡ＝

利润总额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固定资产折旧

＋

摊销

ＥＢＩＴＤＡ

全部债务比

＝ＥＢＩＴＤＡ／

全部债务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保障倍数

＝ＥＢＩＴＤＡ／

（资本化利息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资本化利息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如无特别说明，本节中出现的指标均依据上述口径计算。

（二）最近三年一期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

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计算的最近三年一期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３ ０．２４ ０．１９ ０．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３ ０．２４ ０．１９ ０．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３８ ８．４３ ６．９３ １１．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０ ０．２１ ０．１５ ０．２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０ ０．２１ ０．１５ ０．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７４ ７．３２ ５．３６ １０．４６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１

、基本每股收益按如下公式计算：

基本每股收益

＝Ｐ÷Ｓ

Ｓ＝Ｓ０＋Ｓ１＋Ｓｉ×Ｍｉ÷Ｍ０－Ｓｊ×Ｍｊ÷Ｍ０－Ｓｋ

其中：

Ｐ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Ｓ

为发

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Ｓ０

为期初股份总数；

Ｓ１

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股利分配等增加股

份数；

Ｓｉ

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

Ｓｊ

为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股份数；

Ｓｋ

为报告期缩股数；

Ｍ０

为报告期月份数；

Ｍｉ

为增加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Ｍｊ

为减少股份下一月份起至报告

期期末的月份数。

２

、稀释每股收益按如下公式计算：

稀释每股收益

＝

［

Ｐ＋

（已确认为费用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利息

－

转换费用）

×

（

１－

所得税率）］

／

（

Ｓ０＋Ｓ１＋Ｓｉ×

Ｍｉ÷Ｍ０－Ｓｊ×Ｍｊ÷Ｍ０

—

Ｓｋ＋

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可转换债券等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其中，

Ｐ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公

司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应考虑所有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影响，直至稀释后每股收益达到最小。

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Ｐ／

（

Ｅ０＋ＮＰ÷２＋Ｅｉ×Ｍｉ÷Ｍ０－Ｅｊ×Ｍｊ÷Ｍ０±Ｅｋ×Ｍｋ÷Ｍ０

）

其中：

Ｐ

分别对应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ＮＰ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Ｅ０

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

Ｅｉ

为报告期发行新

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Ｅｊ

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Ｍ０

为报告期月份数；

Ｍｉ

为新增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Ｍｊ

为减少

净资产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Ｅｋ

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净资产增减变动；

Ｍｋ

为发生其他

净资产增减变动下一月份起至报告期期末的月份数。

第六节 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运用管理，保

证资金按计划使用，及时、足额准备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和到期的本金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

益。

一、偿债计划

（一）利息的支付

１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

１

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每年的

１１

月

１９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１１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２

、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

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中加以说明。

３

、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本金的兑付

１

、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金兑付日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２

、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

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二、偿债资金的主要来源

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使用管理，保

证及时、足额安排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和到期的本金兑付。

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发行人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按照合并报表口径，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和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８５

，

４９８．３１

万元、

２２２

，

３８６．４６

万元、

２３７

，

８３６．２１

万

元和

２４４

，

４３５．２０

万元，营业利润分别为

１８

，

５１７．３０

万元、

１０

，

２０１．６５

万元、

１４

，

７８７．３７

和

２１

，

０８７．７９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７

，

０６８．４９

万元、

１１

，

１６０．３０

万元，

１４

，

４０６．８５

万元和

１９

，

２３２．１９

万元，合并报表经营

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９

，

３５０．３３

万元、

１

，

６１３．１３

万元、

３

，

１８４．０３

万元和

４７

，

８０３．１９

万元； 最近三年及一

期母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１４

，

３００．８０

万元、

１

，

６４６．４８

万元、

３

，

１９６．７５

万元和

７６

，

１９６．４０

万

元。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小，主要系本期募投项目投产增加人员工资等管理成本、增加预

付原材料款及销售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增加所致。

２０１３

年销售回款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较大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应收票据账面价值高达

２１

，

９１０．２２

万元），由于

２０１３

年度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利率较高，公司

压缩了票据贴现规模。未来公司可通过适时增加票据贴现规模、增加与供应商票据结算比例等措施来改善

经营性现金流，因此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本期债券偿付提供了较高的保障。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１０

，

８０２．５６

万元，存货账面价值为

５３

，

２４３．４１

万元，因此公

司亦可以通过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存货变现等措施进一步保障本期债券本息偿付。

同时，随着

ＩＰＯ

募投项目的达产，对改善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现金流将起到积极作用。

三、偿债保障措施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包括

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全面组织协调、安排偿债资金、制定严格的资金管理计划，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

的作用，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一）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公司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要求制定了本次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的本息

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公司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

人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

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三）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

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四）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 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

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

利益。

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

报送公司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

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详见本募集说明书第六节“债券受托管理人”。

（五）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

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六）发行人承诺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及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

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偿还保障措施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

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

作出决议并采取相应措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四、发行人违约责任

当公司未按时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代表债券持有人向公司

进行追索。如果债券受托管理人未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履行其职责，债券持有人有权直接依法向公司进行

追索，并追究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责任。

（一） 发行人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还本付息安排向债券持有人支付本期债券利息及兑

付本期债券本金，若发行人不能按时支付本期债券利息或本期债券到期不能兑付本金，对于逾期未付的利

息或本金，发行人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上浮

３０％

。

（二）若因发行人违反《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任何规定和保证或有其他违约行为的，债券持有人有权追究

债券发行人的违约责任，债券发行人应依法赔偿债券持有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

第七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监管部门规定及鹏元资信跟踪评级制度，鹏元资信在初次评级结束后，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对

发行主体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在跟踪评级过程中，鹏元资信将维持评级标准的一致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在受评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主体发布年度报告后两个月内出具一次定期跟

踪评级报告。届时，发行主体须向鹏元资信提供最新的财务报告及相关资料，鹏元资信将依据发行主体信用

状况的变化决定是否调整信用等级。

自本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当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时，发行主体应及时告知

鹏元资信并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鹏元资信亦将持续关注与发行主体有关的信息，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

动不定期跟踪评级。鹏元资信将对相关事项进行分析，并决定是否调整发行主体信用等级。

如发行主体不配合完成跟踪评级尽职调查工作或不提供跟踪评级资料，鹏元资信有权根据发行主体公

开信息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或终止评级。

鹏元资信将及时在其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布

跟踪评级结果与跟踪评级报告。

第八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为保证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的规定，发行人聘请国元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并签订了相关协议。

关于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主要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公告的公开发行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

关于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公告的公开发行

２０１５

年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

第十节 募集资金运用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发行不超过

６

亿

元（含

６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分期发行，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３

亿元。

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决定，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拟用于偿还银行借款，调整债务

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募集资金用途及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决

定。通过上述安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负债结构，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公

司持续盈利能力。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含对子公司担保）。公司子公司亦无对外担保情况。

二、发行人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有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其他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宣城分公司一名工人身穿长式棉大衣，在用铁钎清理干渣斗内磷石膏时，被正在

运行的石膏皮带联轴器绞入导致死亡。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该机械伤害安全事故属

一般事故。宣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出具（宣）安监管罚告［

２０１２

］

９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给予罚款人民币

１０

万元的行政处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宣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认定该违法行

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同时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以来，司尔特及其宣城分公司在安全生产方面除受到过上述

行政处罚外未受到过其他行政处罚，无重大违法行为。

第十二节 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

办公地址：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汪溪园区

法定代表人：金国清

联系人：方君、吴勇、张苏敏

联系电话：

０５６３－４１８１５９０

传真：

０５６３－４１８１５２５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办公地址：合肥市梅山路

１８

号安徽国际金融中心

Ａ

座国元证券

法定代表人：蔡咏

项目主办人：何光行、王凯

项目协办人：胡永舜

项目组成员：葛自哲、袁大钧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２２０７９９９

传真：

０５５１－６２２０７３６０

（三）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３

层

负责人：李宏

经办律师：陈凯、颜强、王斑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２５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２５５６００

（四）会计师事务所：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６９

号众环大厦

２－９

层

负责人：石文先

经办注册会计师：钟建兵、汤家俊、杨云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５８２６７７１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２４３２９

（五）资信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三楼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刘思源

经办人：毕柳、刘书芸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７２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８７２３３８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办公地址：合肥市梅山路

１８

号安徽国际金融中心

Ａ

座国元证券

法定代表人：蔡咏

联系人：何光行、王凯、胡永舜、葛自哲、袁大钧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２２０７９９９

传真：

０５５１－６２２０７３６０

（七）保荐人（主承销商）收款银行

账户名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合肥四牌楼支行

银行账户：

１３０２０１０１２９０２７３３７７８５

（八）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６６７

（九）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本上市公告书的备查文件目录如下：

１

、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告；

２

、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３

、法律意见书；

４

、信用评级报告；

５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７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其他文件。

二、查阅时间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期间，每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法定节假日除外）。

三、查阅地点

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投资者可以至公司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处查阅本募集说明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

件，或访问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本募集说明书及摘要。

2015年 12 月 21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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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中证能源互联网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延长募集期的公告

长信中证能源互联网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2015

】

2703

号文注册募集，已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开始募集，原定认购截止日为

2015

年

12

月

23

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长信中证能源互联网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同》以及《长信中证能源互联网

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经本基金管理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本基金托管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泰君安证券

"

）以及本基金销

售代理机构协商，决定将本基金的募集时间延长至

2016

年

1

月

15

日。

在募集期间，本基金将继续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等多家销售代理机构公开发售，具体

事宜以各销售代理机构的公告和规定为准，欢迎广大投资者到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咨询、认购。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阅读本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的《长信中证能源互联网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招募说明书》、《长信中证能源

互联网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同摘要》及《长信中证能源互联网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投资者也可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

400-700-5566

（免长途话费）咨询有

关详情，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cxfund.com.cn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603333� � � �证券简称：明星电缆 公告编号：临2015-083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了《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乐山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财政贴息资金的通知》（乐高新财

[2015]36

）和《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四川明星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乐高新财

[2015]37

），根据上述文件通知，公司获得

1,000

万元

财政贴息资金补助和

840

万元专项资金补贴，上述补助资金已于近日全部到达公司账户。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将上述补助计入

2015

年的营业外收入，确认

为当期损益。具体的会计处理及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将以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101� � �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2015-043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9

日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原公告中，

"2012

年，经

西北有色地质研究院普查， 公司持股

75%

股权的子公司陕西省金盾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所属山阳县杨洼

钒矿总资源量为矿石量

275.59

万吨，五氧化二钒资源量

2.46

万吨

"

，现更正为

"2012

年，经陕西省商洛市国土资

源局评审备案， 公司持股

75%

股权的子公司陕西省金盾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所属山阳县杨洼钒矿矿石资

源量为

973.80

万吨，五氧化二钒资源量为

7.3315

万吨

"

，其他内容不变。

对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0178� � �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2015-057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2

月

20

日，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收到公司总经理张钊先

生书面辞职报告，张钊先生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

务。经上级单位推荐，提名陈笠宝董事为公司总经理人选，公司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选举公司总经理。

根据相关规定，张钊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董事会对张钊先生在任职期间

为公司所做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21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暂停参加

招商银行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

"

）协商一致，

自

2015

年

12

月

21

日起，暂停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招商银行柜台及网银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

优惠活动。

具体涉及基金分别为国泰金鑫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606)

及国泰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000742)

。如后续恢复优惠活动，本公司将另行公告，不便之处敬请投资人谅解。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

http://www.g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88

（免长途通话费用）

021-31089000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21日


